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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是一段發生美國殖民時代販賣黑奴的故事。有一個奴隸

主人，他有個奴隸名叫「喬」。喬非常善良且忠心，一直得到

主人的喜愛。無論何事，主人都會與喬商量。有一天，主人為

了多買幾個奴隸，與喬一起去了人口販賣市場。在市場裡，喬

默默注視著站立在眼前的許多奴隸。過了許久，喬向主人推薦

一個年老的奴隸。主人很驚奇地問喬：「這裡有這麼多年輕力

壯的奴隸你不選，為什麼偏偏挑選那年老的呢？」起初主人拒

絕喬的建議，但是拗不過喬的說服，最後同意將那年老的奴隸

買了回去。之後，喬盡全心照顧那老奴隸，主人一直在旁暗中

觀看，斷定這老奴隸就是喬的父親。

「喬！那老奴隸是你的父親嗎？」主人問。

喬猶豫了一下，回答主人：

「不是的！主人！他不是我的父親……他是我的仇人！在

我小的時候，他拐騙了我，把我賣到奴隸市場！」

主人聽了之後，驚訝之情溢於言表，立刻問喬︰

「那麼，你為什麼如此照顧這仇人，好像照顧自己的親身

父親？」

「沒錯！他確實把我賣到奴隸市場，是我的仇人。那天，

當我看到他的時候，我的怒氣高漲，難以控制。但是，就在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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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，我聽到一個細微的聲音說：『愛你的仇敵。當你的仇敵餓

了，給他吃；渴了，給他喝！』（參考羅馬書十二章20節）因

為我是基督徒，經歷過神的大愛，我不能拒絕那句話。」

喬順服在神的話語之下，實踐了神的愛。其實，在我們的

日常生活當中，要真正活出「愛你的仇敵」的教導，是一件非

常艱難的事情。既然是仇敵，表示這人曾經加害於我，我們到

底怎樣才能去愛他呢？暫且不談仇敵，如果神要我們去愛一個

普通人，連為他犧牲都很困難，神為什麼還要命令我們去實踐

這麼難的事呢？此外，聖經裡還有許多與愛有關的信息，看起

來都是難如登天的要求。

「要愛人如己。」（馬太福音二十二章39節）

「凡你們所做的，都要憑愛心而做。」（哥林多前書

十六章14節）

嚴格來說，甚至要求正人君子去愛別人如同愛自己，萬

事要憑愛心去做，也都很難做到。那麼，我們到底要如何順服

神，活出神的愛來？這答案是在「神的愛」裡可以找到。

神是「愛的源頭」，神就是愛。我們不單單是按照神的

形像而造，神也將自己的靈賜給了我們，讓我們有了生命。這

樣，在我們裡面擁有了愛的源頭——「神」的靈，所以我們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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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學像神。不論是誰，神的兒女都可以得到愛，也去愛人。藉

著在愛裡的交流，我們會發現自己存在的意義；藉著愛別人，

可以體會到真正的幸福。  

但是在現實生活當中，我們為什麼會失去愛心呢？這是

因為掌管這世界的撒但所施的詭計。撒但將仇恨和憤怒的靈深

植在我們心裡，使我們與神隔絕，遠離神，阻擋我們與神的關

係，遏止我們照著神的形象而活；使我們迷惑，認為我們原本

就是邪惡的，認為人與人之間的爭競、嫉妒、恨惡等都是正常

反應，進而使我們誤認為愛心的實踐是特殊人士的專利，與我

無關。

這種錯謬的想法都是從撒但而來。為了抵擋撒但的詭計，我

們要全心全力恢復神的愛。當擁有神形像的我們恢復神的愛時，

才會活出神賦予每個人的命定。身為神的兒女，為了活出討神喜

悅的生命，我們必須先認識「神的愛」。我們要明確知道，自己

在神的心目中是何等寶貴。神將不可測度的愛給了我們，請牢牢

記住，神為了我們所付出的犧牲和代價是有多大。當我們心裡接

受及口裡承認耶穌，神的靈就會內住在我們裡面。

「神愛我們的心，我們也知道也信。神就是愛。住在愛

裡面的，就是住在神裡面，神也住在他裡面。」（約翰一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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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章16節）

本書題名為「凡事行在愛中」，是希望與大家分享神偉大

的屬性之一「愛」。最近，整個韓國社會過於濫用「愛」，大

大降低了「神的愛」的價值。我還發現，現今許多基督徒忘記

了這件重要的事實，就是為了我個人的救恩而被釘死在十字架

上的耶穌所彰顯的「神的愛」。雖然神已經透過耶穌基督勝了

一切，但是許多人仍陷溺在黑暗和憂鬱的世界當中。

當我們恢復「愛的價值」，深深經歷「神的愛」，生命的

奇蹟就會出現。因為神的愛是充滿活潑的能力，會在飢渴的心

靈裡帶來活水江河般滿溢的變化。當我們經歷了神的愛，就會

以神的愛來行萬事，進而明瞭實踐神的愛並不是「不可行」或

「不能實踐」的命令。

讓每個人靠著「神的愛」更新變化，成為「小基督」，

將神的愛傳達給周圍的鄰居，這世界必會結出恢復和復興的果

子。但願藉著此書幫助大家恢復起初的愛，並將這份愛深植在

我們的生活裡，經歷生命聖潔和靈命成熟的突破與更新。

汝矣島純福音教會 主任牧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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